
A14 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

编辑：任鹏 美编：宫照阳 组版：刘燕身边

济济南南公公审审十十名名醉醉驾驾者者，，八八人人实实刑刑
最重的被判拘役三个月、罚金万元

1、陈某某，2013年7月22日晚，驾
驶小型客车在济南南辛庄西路179号
门前发生交通事故，酒精含量检测结
果为138mg/100ml。审判结果：拘役1
个月，罚金4000元。

2、高某某，2013年6月21日晚，在
济南馆驿街顺河西街路口被查，现场
酒精呼气测试值为170mg/100ml。审
判结果：拘役1个月，罚金5000元。

3、李某某，2013年6月26日被群众
匿名举报。李某某当晚驾车在济南玉
函路发生交通事故。血液酒精含量为
125mg/100ml。审判结果：拘役1个月，
缓刑2个月，罚金5000元。

4、李某某，由群众于2013年3月25
日电话报案至济南市中交警大队。
2013年3月25日4时05分许，李某某驾
车在济南英雄山路梁家庄大街路口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酒 精 呼 气 测 试 值 为
246mg/100ml。审判结果：拘役2个月，
罚金10000元

5、刘某某，驾驶小型轿车在济南万
寿路十六里河供电所门前发生交通事
故，酒精呼气测试值为338mg/100ml。审
判结果：拘役3个月，罚金10000元。

6、刘某某，2013年8月13日16时10
分许，驾车在济南二环南路191号路灯
杆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鉴定，其静
脉血中酒精含量为194mg/100ml，已
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审判结果：拘役
1个月，罚金5000元。

7、张某某，2013年7月23日21时，
驾车行驶至济南万寿路英雄山路路
口，涉嫌醉酒驾驶被查获，静脉血中酒
精含量为81mg/100ml。审判结果：拘
役1个月，罚金3000元。

8、王某某，由路过群众于2013年4
月4日电话报案至济南市中交警大队。
王某某驾车在济南玉函路马鞍山路路
口发生交通事故。静脉血中酒精含量
为92mg/100ml，审判结果：拘役1个
月，缓刑2个月，罚金5000元。

9、王某某，2013年2月13日15时50分
许，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在济南二环南
路济南兴诺汽车修理厂前发生交通事
故，静脉血中酒精含量为202mg/100ml。
审判结果：拘役2个月，罚金5000元。

10、刘某，2013年12月28日22时
许，驾车在顺河高架桥南上桥口发生
交通事故，涉嫌醉酒驾驶，酒精测试结
果为134mg/100ml。审判结果：拘役1
个月，罚金3000元。 本报记者 崔岩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崔岩) 3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
法院对十名涉嫌危险驾驶罪的
醉酒驾驶者进行了公审公判，
其中八人获实刑，被送往济南
市看守所收押。醉驾入刑几年
来，这是济南规模较大的集中
公开处理、公开审判涉酒违法
犯罪行动。

“对公诉人所述，是否有异
议？”6月3日下午2点，市中区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内座无虚
席，百余名市民及媒体记者旁
听了此次对十名酒司机的集中
公审公判。

庭审过程中，鉴于被告人
对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的事
实经过均无异议，包括李某某
在内的十名酒司机均表示愿意
认罪。法院采取简易程序审理，
当庭宣判，十人被依法判处一
至三个月拘役、3000元至10000
元不等罚金的处罚。其中，两人
被判缓刑，八人被判实刑。

“八名实刑者将被统一送
往济南市看守所收押。”据介
绍，此次审判的醉酒驾驶案件

中，除一起为高架路上被查处
外，其余均为济南交警在市中
辖区内发现并查获的。这也是
近年来济南规模较大的一次集
中对涉酒违法犯罪进行的公开
处理、公开审判行动。

对醉驾违法行为公审公判
并不多见。2011年12月23日，济南
平阴县人民法院对11起醉驾案
件进行集中宣判，11名危险驾驶
者被当庭宣判。11人中，获刑最
重者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
个月，并处一定数量的罚金。宣
判结束后，11名被告人均表示服
从判决不予上诉。2012年5月11
日，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对9名涉
嫌酒驾者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均是实刑，其中一人提起上诉。

“自醉驾入刑以来，醉酒驾
驶者的数量逐年下降，但还有
很多被告人抱着侥幸心理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市中区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陈然说，
这次对十名被告人进行公审公
判，也是想用这种方式给广大
司机提个醒：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

看这十个酒司机

是怎么醉驾的

头条链接

“当时有些侥幸，感觉自
己从开车到停车的距离很短，
结果还是发生了(事故)。”3日
下午，醉驾被告者李某某说，
以前只在媒体上看到别人醉
驾被逮，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
自己身上。庭审阶段，面对公
诉人有关“如何认识你的行
为”的问题，李某某反复提及

“后悔”“侥幸”。
2013年6月26日晚，济南市

民李某某喝了半斤白酒后，驾
车沿马鞍山路由东往西行驶，
左转入玉函路时，撞上了前方

一辆正在等待救援的故障车
辆。事故发生后，民警很快赶
来，对李某某进行酒精含量检
测，血检值为125mg/100ml，达到
醉驾标准。经鉴定，李某某对该
起事故负全责。2013年8月22日，
李某某被刑拘，之后取保候审。

被告人王某某面对法院
公诉当庭认罪，宣判后表示不
上诉。“后悔，以后再也不会酒
后开车了。”与王某某一样，另
外9名醉驾司机也都表示服从
判决不予上诉。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醉驾

入刑”案件宣判结果中，大部分
醉驾者都表示不上诉，认罪态
度较好。即使在日常查处中，经
媒体报道的醉驾案例当事人几
乎都表现出了忏悔之意。

对于这种情况，交警部门
有关人士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判断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
证据取得较为直接。当车辆驾
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
于或大于80mg/100ml时，就
构成了醉酒驾驶。

记者统计发现，公审公判
的这十名危险驾驶者中，8人

全部是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
故后被查获，尽管他们有的驾
驶小轿车，有的驾驶二轮摩托
车。

“大部分驾驶员本人对酒
后驾驶心存侥幸，其实酒精很
容易导致驾驶员头脑不清醒，
极易出车祸。”济南交警部门
有关人士表示，多起惨痛的案
例和严厉的处罚，将会对那些
醉酒后尚存侥幸心理的驾驶
员起到震慑作用，让更多的人
明白，酒驾、醉驾是个高压线。

本报记者 崔岩

十十人人中中有有八八人人因因出出车车祸祸被被查查
违法取证较为直接，多数醉驾者服从判决

除涉密隐私等

多数案件可公审

记者采访了解到，公审是我国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案件的一种方式，在群众参加下审判有重大社会
意义的案件。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介绍说，所谓公审，就是法院审理案件公开进行。在我国，除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机密，离婚案等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一律由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告判决仍公开进行。“根据法律规定，我国一般的案子，市民都可以旁
听。”王伟说，市民如果确定了旁听的案件，凭身份证前往法院换取旁听证即可。 本报记者 崔岩

延伸阅读

3日，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公审公判了10起危险驾驶案。庭
审结束后，被告人被带离法庭。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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